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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
 
泉教人〔2006〕63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关于 2006年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补充通知 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有关高校、市直学校： 

根据福建省教育厅《关于 2006 年福建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认

定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教师〔2006〕13 号），现就我市 2006 年教师

资格认定工作补充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体检工作 

《福建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标准及办法》（见附件 1）已经

修改，自 2006 年 2 月 23 日起执行。请严格按照新规定的体检标准和

体检项目进行体检。 

二、“两学”证书 

非师范教育专业毕业的申请人，必须补修“教育学、心理学”（简

称“两学”），所提供的合格证书必须是由省自考办出具并验印的“教

育学、心理学考试合格证书”，或 2002 年 8 月前由我局认可的“两学”

培训合格证书。 

三、教育教学能力测试 

（一）非师范教育专业毕业的申请人，应当参加教育教学能力测

试；师范教育专业毕业的申请人，若离开教学岗位多年，应与非师范

教育专业毕业的申请人一样，进行教育教学能力测试和认定。 

（二）测试要求 

请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于 6 月 25 日前报送高中教师资格认定

的测试名单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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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局组织的教育教学能力测试推迟至 7月 11-12 日进行。测试采

用说课形式，测试评分标准详见附件 3。 

1.拟写教案的要求 

拟写教案采用撰写说课稿的形式。 

7 月 11 日上午 8：30 抽签决定拟写说课的课题，9：00--11：00

当场拟写说课稿。 

小学、初中和高中教师资格认定的说课课题分别选用小学四年

级、初一、高一的统编教材（教材版本另行通知）。参加测试对象可

以自带说课学科的“课程标准”或现行学科“修订大纲”、“教学参考”、

教科书。 

说课稿的字数必须在 1500 字以上。稿纸统一发给。 

2.试讲与面试的要求 

7 月 11 日下午 3：00 开始按抽签顺序进行试讲与面试。 

试讲采用说课形式，说课时间不超过 12 分钟，超时将酌情扣分。

说课后，专家组根据说课情况和测试项目内容提出面试问题，申请人

答辩。面试题目不少于 2个，时间不超过 8分钟。 

附件：1.《福建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标准及办法》 

2．《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标准与办法》 

3.《泉州市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说课业务考核表》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六年六月十五日 

 

主题词：教育  教师  资格认定  通知 

  抄送：省教育厅 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06 年 6 月 15 日印发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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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 

福建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标准及办法 
 

一、体检标准 

第一条  体检分合格和不合格。 

第二条  癫痫病、癔病、夜游症、恶性肿瘤、精神病、精神活性

物质滥用或依赖者，不合格。 

第三条  结核病不合格，但下列情况合格： 

（一）原发型肺 TB、浸润型肺 TB、结核性胸膜炎，临床治愈后

稳定 1年无变化者。 

（二）肺外核病：肾 TB、骨结核、淋巴结 TB、腹膜 TB， 

临床治愈后 2年无复发，经专科检查无变化者。 

第四条  慢性支气管炎伴阻塞肺气肿、支气管扩张、支气管哮喘，

不合格。 

    第五条 

（一）急性肝炎恢复后，肝功能（ALT、AST、GGT）持续正常

半年以上者；慢性肝炎恢复后，肝功能（ALT、AST、GGT）持续正

常 2年以上者，合格。 

（二）乙肝病毒携带者（HbsAg 阳性、大、小三阳）、肝功能正

常、HBV-DNA测定值正常，合格。 

（三）申报学前教育专业的，乙肝病毒携带，不合格。 

（四）各种恶性肿瘤及影响功能或较大的良性肿瘤、急性肝炎、

肝硬化，不合格。 

第六条  器质性心脏病（风湿性心脏病、先天性心脏病、心肌病、

缺血性心脏病），不合格。先天或后天性心脏病经手术治愈者。合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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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偶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排除心脏病理性改变，合格。 

（一）心脏听诊有生理性杂音； 

（二）每分钟少于 6次的偶发期前收缩（心肌炎病史者从严掌握）； 

（三）心律分钟 50-60次或 100-110次。 

第八条   心电图检查重度心律失常的不合格。但下列情况合格。 

（一）窦性心动过缓，心律每分钟 55次以上，血压正常； 

（二）窦性心律不齐； 

（三）偶发房性早搏或室性早搏。 

第九条  凡有下列生理缺陷者，不合格。 

（一）肺叶切除，肺不张； 

（二）BP≥140/90mmHg(18.66/12Kpa)或 BP≤86/56mmHg  

(11.46/7.46Kpa) 

（三）SBP≥160mmHg(21.33kpa)或≤80mmHg(10.66Kpa) 

（四）DBP≥90mmHg(12kpa) 或≤50mmHg(6.66kpa) 

第十条 

（一）青光眼、视网膜、视神经疾病（陈旧性或稳定性眼底病）、

共同性内、外斜视在 15度以上，不合格。 

（二）两眼矫正视力之和低于 4.9者，不合格。 

第十一条  两耳听力耳语均低于 4M或一耳听力耳语低于 

4M、另一耳全聋，不合格。 

第十二条 两上肢不等长超过 5㎝，脊柱侧弯超过 4㎝，肌 

力 3级以上、胸廓畸形、肢残或体残者，不合格。 

第十三条  严重口吃、嘶哑、口腔有生理性缺陷及耳鼻喉疾 

病之一妨碍教学工作的，不合格。 

第十四条  面部畸形、身体暴露部分有较大面积疤痕、明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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纹身的、血管瘤、白癜风、影响形象或功能的黑色素痣、不合格。 

第十五条  凡有下列情况者，应作进一步检查。 

（一）若有发音异常，应作进一步检查声带； 

（二）若有心律失常、心脏杂音明显，应作进一步检查 24 小时

动态 ECG或心脏彩超； 

（三）胸部透视有异常，应作进一步检查 X 线胸部拍片或肺部

CT扫描； 

（四）乙肝病毒携带者，应作进一步检查 HBV—DNA定量； 

（五）若有肝脾肿大或腹部占位性病变，应作进一步检查 B超或

CT扫描。 

第十六条  结蹄组织疾病（胶原性疾病）、内分泌系统疾病 

（代谢综合征、糖尿病、甲状腺功能障碍、尿崩症）、肢端肥大症、

类风湿性关节脊柱强直、急、慢性骨髓炎及后遗症的，不合格。 

第十七条   除单纯缺铁性贫血且   HB男性≥9g/dl, 

女性≥8g/dl者以外，其他血液病的，不合格。 

第十八条   淋病、梅毒、软下疳、性病性巴肉芽肿、非淋 

菌性尿道炎、尖锐湿疣、AIDS及其病毒携带者，不合格。 

第十九条   急、慢性肾炎、肾盂肾炎、多囊肾，不合格。 

第二十条   未纳入体检标准的其他影响教学工作的疾病， 

不合格。 
二、体检项目 
1、普检（内科、外科、眼科、耳鼻喉科、身高、体重、血压） 
2、抽血检查：肝功普查、乙肝两对半、血常规 
3、心电图 
4、X线胸部透视 
5、静脉采血 
以上体检项目的收费标准按物价管理部门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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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体检要求及注意事项 

1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是一项重要和复杂的工作，各级有关

部门要加强领导，落实具体责任人，做好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，做好

协调、指导、督促检查工作。 

2、承担体检任务的医院要安排一名业务副院长负责，选调政治

思想好、工作责任心强、作风正派、业务水平高的各科医师、护士和

工作人员组成体检队伍。要求体检队伍要相对稳定，以便体检工作顺

利进行。 

3、承担体检任务的医院若设有专门体检中心，并有体检业务专

车，可以上门体检，提供方便，服务教师。 

4、承担体检任务的医院要根据体检单位的要求，科学安排体检

时间，提高工作效率，严格按照福建省申请人员体检标准进行体检，

体检时间一般不超过5个工作日，发现情况特殊者必须作进一步检查，

要及时通知体检单位和体检本人。如发现情况非常特殊者，按国家有

关规定处理，并注意维护申请人的隐私权。 

5、各级有关部门要主动与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指定的县级以上医

院联系教师资格申请人员的体检工作安排，把新修改的《福建省教师

资格申请人员体检标准及办法》交给指定体检医院，与体检医院协商

确定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的时间与相关安排。 

6、组织教师资格申请人体检的有关部门（学校）要尊重体检医

院的安排，参加体检的申请人要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，听从医生的指

导，配合护士及工作人员的工作，特别要注意安全。 

7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的身体健康检查是严肃的工作，相关部门

都要实事求是，严把体检质量关，不弄虚作假。如发现弄虚作假者，

除取消教师资格外，还要对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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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要认真填写《体检表》（表式见附件 1），要盖所在学校有关部
门公章，所贴相片务必是本人正面近照，一定要填写个人联系电话，

以便医院发现特殊情况时能及时通知本人。体检结束后，务必将体检

表格统一交医务人员。 

四、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由福建省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负责

解释。 

 

附：福建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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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表 
 

姓名 
 年

龄 
 性 别 

 
婚 否 

 
民 族 

 

籍 

贯 

 工 作 

单 位 

 

 

联系 

电话 

 

既 往 病 史 

本 人 如 实 填 写 

 

 

     相 
    

     片 

 

右 右 右 裸  眼 

视  力 左 

矫  正 

视  力 左 

矫  正 

度  数 左 

签名 

 

辩 色 力  签名 

听  力 左 耳           米 右 耳           米 

鼻 
嗅 

觉 
 鼻及鼻窦  

面  部  咽  喉  

医师意见: 

 
 

签名 

口  腔 

唇  腭 

 牙 

齿 

 

 

 

 

五 
 
 

官 
  

 
科 

是  否 

口  吃 

 发 音 是 

否 嘶 哑 

 

医师意见: 

 
 

签名 

身  高      公分 体  重 公斤 

淋  巴  脊  柱  

四  肢  关  节  

皮  肤  颈  部  

 

 

外 
 
科 

其  它  

医师意见: 

 
 

 

 

签名 

营养状况  

血  压  

心脏及血管  

呼吸系统  

腹部器官  

神经及精神  

 
  

  

内 
 
 

科 

其它  

医师意见: 

 
 

 

 

 

 

 

签名 

胸 部 透 视 

 

 

 

 

 

签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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粘   贴   报   告   单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体 
 

检 
 
结 
 
论 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医师签名: 

体 

检 

意 

见 

 

 

 

 

体检医院公章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省教育厅制（2006 年） 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
 10

附件 2 
福建省中等职业学校、中学、小学、幼儿园教师 

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标准及办法 

 

一、为做好全省中等职业学校、中学、小学、幼儿园教师资格申

请人员的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（以下简称“测试”）工作，

根据《教师资格条例》、《〈教师资格条例〉实施办法》的规定精神，

结合我省“中职校”、中学、小学、幼儿园教师队伍建设的实际，制

订本标准及办法。 

二、本文适用对象 

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并符合《教师法》、《教师资格条例》、

《〈教师资格条例〉实施办法》规定的教师资格认定条件的非师范教

育类专业毕业的申请人。 
三、测试的原则 
1、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实事求是的原则； 
2、坚持定性评价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原则； 
3、坚持整体性评价的原则； 
4、坚持发展性评价的原则。 
四、测试的基本要求 

具备承担申请相应教师资格的教育教学工作所必须的基本素质

和能力，懂得教育教学的规律和青少年、幼儿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，

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水平，以及运用教育学、心理学等理论解决教育

教学工作中实际问题的能力，具备组织课程实施、掌握课程内容、运

用教学语言和教学资源以实现教学目的的能力，具有熟练使用普通话

提问、讲解的课堂教学技巧。 

五、测试的主要项目及分值（见附后《测试表》），申请测试人员

要提供所教学科（专业）的课程的对应教学大纲、教案、教材，一式

三份。 

六、测试的方法 

1、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的测试采用专家组测评，教师资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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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审查委员会审查的两级评价办法。 

2、学科（专业）专家组在申请测试人员试讲、面试的基础上，

分别按照各类教师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表中规定的项目、分

值，给予公正合理的评价，得出分值，并对测试对象签署评价意见。 

3、测试方法除了试讲、面试外，还可查看申请人的教学资料。 

七、测试程序与内容 

1、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根据各类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时间安排，

确定测试具体时间、地点，并负责通知申请测试人员。 

2、在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的指导下，专家组根据申请测试

人员的专业拟定试讲课题，申请测试人员围绕试讲课题拟写教案（教

案内容量控制在 45 分钟的讲解时间内），提交专家组。 

3、申请测试人员在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试讲，专家组指定申请

人提交的教案的一部分作为试讲内容，试讲时间不超过 20 分钟。 

4、试讲后，学科（专业）专家组根据试讲情况和测试项目内容

提出面试题目，请申请人答辩。面试题目不少于 2个，面试时间不超

过 10 分钟。 

5、专家组根据测试结果，得出总评分数，并写出综合评价的简

要意见。 

6、教师资格审查委员会对专家组报送的测试结果进行审查，审

查结论送教师资格认定机构。 

八、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由福建省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负责

解释。 

 

附：福建省中等职业学校、中学、小学、幼儿园教师教育教学基

本素质和能力测试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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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中等职业学校、中学、小学、幼儿园教师教育

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表 

 
申请人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测试时间： 

姓 名  学科  身份证号码  

形 

式 
项目 测 试 内 容 分值 得分

仪表仪态 仪表端庄，气质、修养良好（提问、听课） 6  

思维能力 应答准确、流畅，条理清晰，逻辑性强（提问） 6  

语言表达 语言规范、准确（提问） 6  

面 
试 
 专业知识 

水平 
专业知识扎实，相关的知识面宽（提问） 7  

 目标明确，要求适度，符合教学大纲和学生实际（看教

案） 

8  

注意教学育人，渗透思想品德教育（听课） 8  

重视能力（分析、解决问题或动手能力）的培养（听课） 8  

扳书工整，设计合理，无错别字 7  

善于应用“两学”知识 7  

实现教学 

目的能力 

能因地制宜，应用多种媒体帮助学生理解教学内容 8  

讲课层次分明，详略得当，重点突出，难点讲透 8  
掌握教材 

内容能力 
了解当前学科新成就、新动态，并结合教材内容进行教

学 

7  

教学民主善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7  

试 
讲 

组织课堂 

教学能力 注重课堂信息反馈，应变能力强 7  

合计    

 
专家组综合测评意见： 
 
 
 
 
 
 
 

专家组组长（签名） 
年   月   日 

 

备注：总评等级 85 分以上为优；85-70 为良；70-60 为及格；60 以下为不

及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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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泉州市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说课业务考核表 

 
  

抽签号：   姓 名：            学科：         年级：       评委： 

 

 

课 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200  年  月  日  

    

评价 

项目 

 

分  值 

 

评  价  内  容 等  级 

A  B  C  D 

 

得 

分 

 

5 教材所处的地位及作用 5  4   3  2 

5 三维教学目标及确定依据 5  4   3  2 

5 教学重点、难点及确定依据 5  4   3  2 

教 

材 

分 

析 

 

 

20 

分 
5 课程资源的开发及有机整合 5  4   3  2 

 

5 学情分析 5  4   3  2 

5 心理调节的方法指导 5  4   3  2 

学 

法 

指 

导 

 

20 

分 
10 知识建构的方法指导 10  8   6  5 

 

7 教学方法的选择及依据 7  6   4  3 

8 灵活教法及促进学生发展的实效性 8  7   5  4 

  

教及 

学手 

方段 

法  

 

 

20 

分 
5 各种教学手段的合理选择及有效运用 5  4   3  2 

 

4 创设问题情景导入、激发兴趣诱发探究 4  3  2.5  2 

5 学生主体积极参与、师生关系和谐互动 5  4   3  2 

4 善于扣紧教学重点、有效突破教学难点 4  3  2.5  2 

4 贴近生产生活实际、体现理论联系实际 4  3  2.5  2 

5 关注过程与方法、培养创新与实践能力 5  4   3  2 

4 重视即时反馈、倡导激励发展性评价 4  3  2.5  2 

教 

学 

程 

序 

 

 

 

 

30 

分 

4 引导学生意义建构知识结构 4  3  2.5  2 

 

3 教育理念新、理论素养高 3  2.5  2  1 

4 
教态自然亲切、语言清晰富感染力、教

学基本功扎实 
4  3  2.5  2 

教 

师 

素 

养 

 

10 

分 

3 教育机智、教学个性特色突出 3  2.5  2  1 

 

总  分 
 注：评委依据评价内容及分值栏的条目，在对应的等级栏 A、B、

C、D四个等级中一个等级打“ √ ”。 

A：85 分以上（含 85 分）    B：70-85 分（含 70 分）    

C：60-70 分（含 60 分）     D：60 分以下 
总评等级 

 

 


